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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俊明執事(行政組/壯年部) 

 

 

 

感謝神的愛和引導，我和太太在 2024年 9月 18日度過了三十週年結婚紀念。 

回想由認識太太，彼此交往到建立家庭，我和太太已經認識超過三十年。在我生命中，

有兩個人對自己影響很大，其一是養育自己成長的母親，其二就是太太，而且太太是陪

伴自己終老超過大半生的人。感謝神，我和太太認識到相愛三十多年的歲月。當回想這

三十多年的歲月裡，我們的關係都曾經歷高高低低的時刻： 

彼此接納的愛：在拍拖時期，我們也曾提出分手的情況，因大家的性格不同，而引致要

提出分手。感謝神，最後因著彼此對對方的愛而彼此接納，最終能締結

婚盟及建立家庭。 

彼此包容的愛：在結婚初期，大家都因著生活中一些生活習慣而產生很多大大少少的爭

吵，甚至冷戰。感恩因著神的愛，我們能彼此相愛，學習彼此包容，既

愛對方的優點，也愛對方的缺點。 

彼此真誠的愛：在結婚多年後，因著忙碌的工作，而且要專注孩子的教養，引致夫妻間

的相處時間越來越少，感情也變得冷淡。感恩神的提醒並及早發現而開

始多點兩個人相處的時間，從而重建夫妻的關係。 

今天兩個孩子都長大了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朋友和生活。我和太太能有更多享受兩個人

的時間。 

回想我們結婚當天訓勉的經文是這樣說：「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，帶在你臂上如戳

記。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，嫉恨如陰間之殘忍；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，是耶和華的烈焰。愛

情，眾水不能熄滅，大水也不能淹沒。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，就全被藐視。」(雅

歌 8:6-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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